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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税法与税收筹划案例集》作为税法课程的辅助教材，以普通高等学校法学、经济和管理类专业
本科生和mba研究生为主要读者，同时也是广大法律、财经、政府工作人员、税务干部和企业财务人
员的学习参考用书。
本教材以税法课程教学目标、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可接受性为基点，依据案例教学的实际需要，紧扣税
法实践，重点突出税收法规的实际运用，包括税收实体法制度和税收程序法制度，将税收理论与实践
很好地结合在一起，架起了理论与实践沟通的桥梁，不仅帮助读者从多角度理解税收法学、丰富阅读
乐趣，而且拓展了读者的思考空间，架起了编、读互动的桥梁。
本教材由高校学者和税务一线干部主编，将理论和实践有机融合，具有以下特色：
　　
(1)融入最新、最全的税收法律规范，体现了我国税制改革的最新动态，教材内容新颖。
本教材全面吸纳了中国的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等税收法律规范，力求准确、系统地阐述现
行有效实体税法和程序税法具体制度的主要内容，使之便于使用与操作。
教材所参考的税收法律规范截至2011年6月30日。

　　
(2)知识点全面。
教材立足于便于教与学，借鉴众多其他教材的优点，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，对各主要
税种的知识结构进行了合理调整，条理清晰，并在一般税法案例教材的基本框架——税收实体法和税
收程序法两个部分的基础上增加了税务筹划以及税收疑难问题解答，内容全面。

　　
(3)竭力避免抽象乏味，精心配制各类型实务案例。
税法一直因其专业性、抽象性而让人感觉高深莫测。
本教材针对这种特性，有意改变传统税法教科书的一贯作风，精心设计了“案例介绍”、“思考问题
”、“法条链接”等栏目，难易搭配地选择各种类型的案例，循序渐进，既可帮助读者正确理解税收
法律制度、掌握税法基本制度的实践操作，又能增进读者的税收法学理论、拓展知识面，使得本教材
深入浅出、话泼清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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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杨慧辉 1980年生，博士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教授。

　　长期致力于公司治理、税务筹划的研究，发表论文30余篇，10余篇论文被EI数据库检索并收录，
主持和参与多项上海市教委课题。

　　陶峰
1950年生，曾担任检察机关税务检察部门和税务机关税务稽查部门领导，现为华东政法大学财税法研
究中心研究员、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客座教授、上海市税务干部学校兼职教授、上海市法
学会财税法研究会理事、上海市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顾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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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周明元从1988年4月～1989年8月，利用谷城县电池厂提供的2万元周转资金和自筹及引
进的部分资金，持谷城县电池厂的业务介绍信、盖有空白合同专用章的购销合同书，谷城县税务局给
谷城电池厂出具的“湖北省税务机关委托加工产品证明单”，先后从河南灵宝、鲁山、巩县等地购得
粗铅360余吨，根据谷城县电池厂与湖南株洲冶炼厂原已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，运往株洲冶炼厂委托加
工后，将291.846吨电解铅销往上海、湖北、湖南等地，销售金额达1950536.08元。
1989年5月，周明元与谷城县电池厂对1988年的合同履行情况进行了结算，核实周明元共获毛利30976.9
元，上交厂方1万元，厂方从毛利中扣除税款9542.18元，加上扣除其他的费用后，所剩纯利3740.42元
，电池厂分得748.84元，周明元分得2991.58元，电池厂对周明元未按月与其结算未予追究。
1989年10月，在周明元还未与电池厂结算兑现1989年的合同时，谷城县税务局所属的石花镇税务所和
税务稽查大队对周明元承包经营期间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时，认为周明元有偷、漏税问题，继而由检
察机关设在税务部门的检察室对周明元进行收审。
在收审期问，周明元自报从1987年至1988年10月，14次为他人推销粗铅取得个人收入103306.4元，其
中13次经营收入达到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起征点。
根据上述情况，石花镇税务所于1989年10月28日对周明元做出并送达了纳税检查结果通知单，责令周
明元缴纳产品税97526.85元、城市维护建设税4876.34元、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39010.74元、教育费附
加975.27元、个人收入调节税57323.85元，以上“四税一费”共计199713.05元。
周明元缴清税款后，多次申请复议，要求退回错征和重复征收的税款。
谷城县税务局于1991年6月15日做出《关于对石花镇干电池厂经营承包人周明元检查清缴税款的结论》
（以下简称《检查清缴税款的结论》），认定对周明元应按个体工商户征税和管理，周明元对其承包
经营期间的经营收入依法负有纳税义务。
周明元自1988年6月～1989年8月销售电解铅未向税务机关申报，依据税法的有关规定，周明元除已按
石花镇税务所的决定缴清199713.05元税款外，还应补缴产品税49176.77元、城市维护建设税2458.84元
、教育费附加491.77元、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19670.7元，上述补缴的“三税一费”共计71798.3元。
周明元于1992年4月28日收到该结论后，于同年5月5日向谷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诉称自己不具
有纳税主体资格，要求撤销被告的《检查清缴税款结论》，退回已经重复征收的7.22万元税款和错征
的部分税款，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被告辩称：周明元搞单项承包经营属“四税一费”的纳税义务人，对其征收的税种、税率完全正确，
应维持其检查清缴税款的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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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税法与税收筹划案例集》全面吸纳了中国的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等税收法律规范，力求
准确、系统地阐述现行有效实体税法和程序税法具体制度的主要内容，使之便于使用与操作。
本教材作为税法课程的辅助教材，以普通高等学校法学、经济和管理类专业本科生和MBA研究生为主
要读者，同时也是广大法律、财经、政府工作人员、税务干部和企业财务人员的学习参考用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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